《中华肿瘤防治杂志》编委职责与权益
职责
1.作为审稿专家，应秉着对杂志和作者负责的态度，认真、负责、客观审评每一篇送审的稿件；
2.选择通过电子信箱审稿的专家应及时（或定时）开启信箱收信和回复审稿意见；
3.在认真审稿后，要详细认真填写审评意见和处理建议；
4.审稿原则上在二周内回复本刊，为此，请务必向本刊提供手机号码，以便本刊发短信提醒或联系；
5.外出或因故不能审稿时间超过1个月，请发短信通知杂志社。
权益
1.本人来稿，在同等条件下，适当优先选用；
2.有荐稿权，对审稿专家推荐的稿，通过审稿后会优先发表；
3.可以以本刊编委身份对外工作或参加社会活动；
4.免费在本刊网页上刊发个人介绍及研究成果；
5.免费或优惠参加本刊社举办的各项学术会议和专家、专题交流活动；
6.审稿后酌付审稿费（30元/篇，含邮资，分年中和年终两次结算），通过电子信箱审稿与邮寄审稿的编委同酬；
7.每期赠送《中华肿瘤防治杂志》一册, 并寄送编委“证书”，编委任期2年。
